
附件：

兴安盟食品安全抽检承检机构工作质量核查表

考

核

分

类

检查

内容

检查要点
检查情况 得分

现

场

核

查

样品

管理

（12

分）

1、有样品的接收、储存、流转、制备、处置等工作制度(3 分，缺一项扣 1

分)

2、应有样品的标识系统，不得存在混淆、污染、损坏、丢失等影响检验工作

的情况(3 分，发现一项扣 1分)

3、留样期间备样完整无缺失；用于复检备样的调取或使用，应经相关负责人

签字后方可进行（3分，发现一项扣 1分）

4、应当对备份样品进行妥善保存、处置并建立台帐。台帐内容包括：任务

来源、产品名称、检验报告编号、规格、生产日期、保质期、备样数量、抽

检类别、处置方式等。（3分，无相关记录扣 3分，记录不全扣 1分。）

人员

管理

（5

分）

5、授权签字人能满足规定的技术能力要求；在其授权范围内签发报告；无非

授权签字人签发报告的情况（3分，发现一项扣 1分）。

6、满足食品检验人员资质并经培训持证上岗；有食品相关法律法规、质量管

理和有关专业技术培训和考核等记录（2分，发现一项扣 1分）。

原始

记录

（3

分）

7、应当对检验工作如实进行记录，原始记录应当有检验人员的签名或者等效

标识，确保检验记录信息完整，可追溯、复现检验过程（3 分，缺一项扣 1

分，扣完为止）



8、抽样程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并全过程有音像资料，并积极运用“双随机”

方式；抽样单填写要规范。（10 分，抽查每发现 1例抽样无音像资料扣 1分，

“双随机”低于抽检任务的 5%，扣 3分，抽样单填写发现 1份不规范扣 1分，

扣完为止。）

数

据

核

查

抽样

文书、

检测

报告

核查

（60

分）

9、抽检食品的品种、数量要与本年度计划相符；内部质控情况，质控频率：

每实验批或每 20 个样品检验至少带一个质控品，有质控图和质控结果评价

（适用时）。（20 分，抽检品种、数量 1个类别数量不符扣 1分，无内部质

控、缺少质控结果评价每一例扣 1分，扣完为止。）

10、检测项目要与本年度计划所列项目相符；不合格项复测情况符合要求。

（25 分，1份检测项目不符扣 2分，不合格项无复测记录，每一例扣 1分，

扣完为止。）

11、检验结论合格的，应当在自收到样品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检验结论报

送组织或者委托实施抽检的任务下达部门。检验结论不合格的，应当在检验

结论作出后 2个工作日内报告组织或者委托实施抽检的任务下达部门（5分，

未按进度一次扣 1分，格式不符合一次扣 1分）

数据

报送

核查

（20

分）

12、能够按照抽检进度完成月度指标，并上传国抽系统。（5 分，未按月度

开展均衡抽检不得分。）

13、数据上传国抽系统不得出现误传、乱传现象，书面检验结果应与电子数

据一致。上传后不得随意更改原检验结论。（5 分，发现一项不合格扣 2.5

分。

14、及时出具数据分析报告，分析报告要每年两份，第二份分析报告要在年

度抽检任务结束后 7日内出具.（5分报告内容不准确扣 2分，超出时限出具

不得分。）

15、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不合格率（问题发现率）要高于上一年度自治区抽检

不合格率。（5分，不合格率达不到要求不得分。）

否决

项

16、没有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资格的；篡改数据、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

擅自对外发布或泄露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数据和分析研判结果等信息；检验工

作出现重大差错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瞒报、谎报检验结果等信息的；擅自将



检验检测任务转交或分包给其它单位的，发现其中任何一项即考核不合格


